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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“十二五”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

降低目标责任考核评估工作方案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“十二五”控制温室气体

排放工作方案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12〕

68号）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

化碳排放降低目标责任考核评估办法》的通知（发改气候

〔2014〕1828 号）要求，现将开展省级人民政府“十二五”

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目标责任考核评估有

关具体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组建考评工作组

组建十二个考核评估工作组，工作组由发展改革委、工

信部、住建部、统计局、林业局、能源局等部门人员和有关

单位专家组成。组长由上述相关部门司局级领导担任。专家

来自于国家气候战略中心、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和清华大

学等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。

二、召开考评工作启动会

国家发改委气候司组织召开“十二五”单位国内生产总

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目标责任考核评估工作启动会，明确考

核程序和重点，统一打分标准和尺度，重申八项规定精神，

提出考核纪律要求，具体部署考核评估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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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考核对象开展自评

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人民政府根据《“十二五”单

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目标责任考核评估指标

及评分细则》开展自评，整理汇总相关支撑材料。

四、开展书面审核

书面审核工作在北京开展，分为报送材料、集中审核和补

充材料三个环节：

一是报送材料。请各地区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

放降低目标完成情况和措施落实情况自评估报告及数据核查表

于2016年 6月 20日前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，并报送自评估报

告、数据核查表以及相关支撑材料的电子版。

二是集中审核。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

心组成初步审核专家组，根据打分手册，对各地提交的自评估

报告、相关数据资料和支撑材料进行初步审核，形成各地区初

步审核意见和打分结果。在此基础上，发展改革委气候司组织

十二个考评工作组全体同志进行集中审核。

三是补充材料。如地方政府自评估报告内容不全、支撑材

料难以作为打分依据或依据不充分，进而需要补充其他材料的，

统一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转地方主管部门作进一步补充。

五、组织现场考核评估

在书面审核基础上，各考评工作组分别前往本组考核覆盖

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进行现场考核评估。现场考核评估主

要包括审核材料、集中评议、意见反馈三个环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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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审核材料。通过座谈会、材料审核及实地调研了解

地方碳强度下降目标完成情况和有关措施落实情况，考察地

方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举措和实际进展。

二是集中评议。考评工作组组织召开现场考核评估会，

由省级人民政府代表向考评工作组报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

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目标完成情况和任务措施落实情况，考评

工作组通过提问和交流，对上述情况进行现场集中评议，并

得出初步考核评估结论。

三是意见反馈。考评工作组就现场考核评估情况与地方

政府交换初步意见并听取地方的反馈意见和建议。

六、总结考核评估情况

现场考核评估结束后，各考评工作组提交本组现场考核

评估报告。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根据各工作组考核评估报

告，汇总形成全国综合考核评估报告。

综合考核评估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：“十二五”全国单

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目标完成总体情况、“十

二五”和 2015 年各地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

低目标完成情况、各地区考核评估分数、考核评估等级、综

合考核评估结论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建议等。

七、审定与公布考核评估结果

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各地区考核评估结果进行审定后报

国务院，并将最终结果向社会公告。同时交由干部主管部门，

作为对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和相关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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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。

八、经费保障和纪律要求

此次考核专家出差费用由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承担的 CDM

基金赠款项目支付，各部委工作人员出差费用由所在单位按

照标准报销，不得向地方摊派任何费用。

考评工作组成员在现场考核评估中，要严格按照考核及

廉政的有关规定开展工作，不得参加宴请，不得接受当地政

府或企业赠送的礼品，不得私自对外透露考评结果等信息。

同时，在现场考核评估中，考评工作组成员务必保持谦虚谨

慎、低调严谨的工作作风。

九、其他说明

广东、辽宁、湖北、陕西、云南、天津、重庆、北京、

上海和海南等 10 个低碳试点地区应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

办公厅关于组织总结评估低碳省区和城市试点经验的通知》

（发改办气候[2016]440 号）要求，准备相关材料。对上述

地区低碳试点工作的现场总结评估，与本次考核评估的现场

考核评估环节结合进行。


